


关于征求《高阳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
（2021-2035年）》公示稿意见建议的公告

为贯彻党中央、省政府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依法履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职责，依据《保定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和《高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等相关规划编制完成《高阳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现就规划公示相关事宜请示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《规划》深入落实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发展理念，以打造“雄安新区的生态屏障和环境保护前沿阵地”为目标，细化高阳县的生态保护修复分区与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，分类布局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。同时，《规划》兼顾统筹性与实施性，是指导高阳县各部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依据，促进各类建设活动落实生态保护修复过程管理要求。
二、公示时间
（一）公示时间：自公示之日起30个自然日。
三、公示方式
高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：
https://www.gaoyang.gov.cn/
四、公示意见反馈
1.公示期限：自公示之日起30个自然日。
2.反馈方式：公示期间对本公示内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，可书面意见反馈至高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股一（办公地点：212室）。
联系电话：0312-6699592
电子邮箱：gydizhenggu@163.com
通信地址：高阳县正阳路92号 
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，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，完善规划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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